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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改善都市景觀、健全都市開發管理，辦理都市設計審查與研究工作，以強化本市地區特色，提升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特設嘉義市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市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委員十七至二十一人，由主任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都市計畫專家學者至少二人

(二)建築設計專家學者至少二人

(三)都市設計專家學者至少二人

(四)景觀設計專家學者一人

(五)造園設計專家學者一人

(六)環境生態保育專家學者一人

(七)交通運輸專家學者一人

(八)建築投資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九)副市長

(十)主任秘書

(十一)工務局局長

(十二)文化局局長

(十三)交通局局長

(十四)建設局局長

(十五)企劃室主任

(十六)工務局建築管理課課長

三、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依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派聘之委員，續聘以三次為限。

四、本會審查都市設計時，予審查案件有關利害關係之委員應自行迴避。
五、本會執掌包括：

(一)本市都市計畫說明書載明須經本會審查之地區、建築法第九十八條規定許可之特種建築物及本市關重大公共工程與公共建築，或依規定須經本會審查者。

(二)有關本市都市設計計畫事項之研究諮詢與審議。

(三)有關都市設計準則之研究與審議。

六、都市設計計畫範圍內係包括有關計畫地區之都市設計、建築物設計、開放空間設計、交通系統設計、及廣告招牌、街道家具之景觀設計等審查與研究事項。
七、本會日常會務工作人員，由主任委員就本府工務局等有關單位人員派兼之。

八、本會開會時間市業務需要，簽請主任委員核定，並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九、本會開會時，非有過半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使得決議，可否數同數時，由主席裁決。決議事項經主任委員核定後，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本會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比照專案委員會議方式支給出席費，或依規定支給兼職車馬費或研究費。

十一、本會為審查都市設計案，得徵收審查費。

前項審查費之標準由本府另訂之。

